
旅行社条例下月施行，导游变相“宰客”将受重罚导游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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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78/2021_2022__E6_97_85_E

8_A1_8C_E7_A4_BE_E6_c34_578693.htm 《旅行社条例实施细

则》今年5月3日起施行 旅行社不得以低于旅游成本的报价招

徕旅游者，需要旅游者另行付费的游览项目及价格要在合同

中明确⋯⋯国家旅游局已审议通过了 《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

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并将从今年5月3日起施行。 《条

例》对旅行社各类违规行为及处罚措施进行了细化。记者昨

日从我市部分旅行社获悉，该《条例》将可能使国内游的报

价普遍提高。 转卖游客 最高可罚10万元 由于黑导游本身没有

固定收入，还要为此付一笔不菲的佣金，因此，为了牟利，

黑导游就变相“宰客”，带游客去自费购物，通过拿回扣赚

钱。《条例》明确规定，旅行社不能卖团给导游，不得让导

游垫付旅游接待费用，否则将处以2万元-10万元的罚款。 泄

漏信息 最高罚3万元 近两年来，旅游部门接到游客有关旅行

社向不法商家、机构泄露自己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码、家庭

住址等个人信息的投诉越来越多。记者了解到，《条例》专

门就此作出了严规“旅行社未妥善保存各类旅游合同及相关

文件、资料，保存期不够两年或者泄漏旅游者个人信息，旅

行社将被没收违法所得，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但最高不超过3

万元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 擅

改行程 最高罚50万元 《条例》规定，减少游览项目或者缩短

游览时间、增加或变更旅游项目、增加购物次数或者延长购

物时间以及其他擅自改变旅游合同安排的行为，均属于“擅

自改变行程”，最高将罚款50万元。据新快报 自费项目及购



物要在合同中明示 记者昨日从我市部分旅行社获悉，该《条

例》将可能使国内游的报价普遍提高。据了解，为了能最大

限度地招揽游客，很多旅行社都打起价格战，特别是对于一

些自费项目较多的旅游线路，零、负团费操作的现象屡见不

鲜，其中又以国内游最为普遍。 成都某旅行社有关负责人告

诉记者，“上海、南京、无锡、苏州、杭州华东五市6日游最

低的时候报价才1200元，有时连机票钱都不够，该条线路的

成本都超过2000元，因此只有从游客自费以及购物中获取利

润。” 该负责人表示，以前这些强制性消费都会在签旅游合

同之前口头告知游客，但是不会在合同中明示，因此会损失

一批客源，“《条例》要求将购物及自费项目在合同中予以

明示，这会抬高国内游线路的价格。” “在出境游当中，日

韩、澳新以及欧美等热门线路都存在安排自费项目和购物环

节的情况，但是东南亚一线的自费项目是最多的。”对于出

境游的影响，某旅行社有关负责人表示，“以泰国-新加坡-

马来西亚为例，该线路11日游的报价目前约3200元，但是游

客在整个旅游过程中需要消费约2000元的自费，其中泰国消

费至少1000元，马来西亚600元左右。因此实际该条线路的价

格是5000元左右。”据介绍，由于出境游中大部分线路自费

项目较少，而且旅行社都推品质团，因此新《条例》对出境

游的影响相对较小。编辑推荐：把导游站加入收藏夹2009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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